附件1：
   2016  年度收费情况报告表（一）
	单位名称（盖章） 高阳县人民法院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单位： 万元

	收 费 项 目
	收费性质
	应收标准
	实收标准
	批准机关及文号
	收费金额
	支出金额
	备 注

	诉讼费
	
	
	
	河北省物价局、财政厅冀价行[2007]39号
	272.50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合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计
	272.50
	
	


